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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988 证券简称：津荣天宇 公告编号：2023-083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暨补选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任期届满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独立董事在同一家上市公司连续任职时间不得超过六年。鉴于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李建军先

生和李泽广先生任期即将届满且即将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满六年，将不

再继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在新任独立董事就任前，李建军先生和李泽广先生仍

将按规定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建军先生和李泽广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

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其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公司规范运作和

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董事会对李建军先生和李泽广先生为公司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补选独立董事的情况 

为保障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公司于2023年10月26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公司董事会提名巩

云华女士和宋晨曦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上述独立董

事候选人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核。公司独立董事对此发表了同意的独

立意见。 

        独立董事候选人宋晨曦先生已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独立董事巩云华女

士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其本人已书面承诺参加最近一次独立董事培训

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巩云华女士和宋晨曦先生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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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

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

《公司法》《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独

立董事候选人将在其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

股东大会选举。 

特此公告。 
 

 

 

 

 

 

天津津荣天宇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0月27日 



3  

附件：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巩云华，女，1964年1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10年

10月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研究生学历。现任首都经济

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首都金融研究所所长，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研究基

地秘书长。十二、十三届北京朝阳区政协委员，民盟北京市金融委副主任，民

盟朝阳区经济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领域：行为金融与金融市场、金融发展理

论与实务。曾在国家信息中心、证券金融机构从事经济信息分析和金融投资方

面的研究工作。曾任北京WTO事务研究咨询中心副主任、北京国际经济贸易研

究所副所长。近几年，主持了国务院研究室委托的十四五规划项目、北京市政

府、国家部委及金融机构委托的研究项目三十多项，其中若干项转化为相应的

政策。如《金融驱动京津冀一体化发展问题》《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金融生态

研究》《中国科技金融合作机制研究》《京津冀金融生态环境优化与构建研究》

《金融驱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推进国家科技金融创新中心建设的战略措

施研究》、北京市金融业发展“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规划前期研究，

《北京金融要素市场建设研究》《“十二五”期间北京金融业发展问题研究》

《北京市资金流动监测预警系统研究》《朝阳区十三五金融业发展规划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发展问题研究》等一批研究项目相关部门决策的重要参考，多

项成果被相关部门采纳转化为政策。 

截至目前，巩云华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其任

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

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宋晨曦，男，1983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9年6

月毕业于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主要工作经历如下：

2009年9月至2012年6月，任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津分所高级审计

师；2012年6月至2015年8月，任中国优材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5年8月至

2018年7月，任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国美金融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管理中心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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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首席财务官；2016年9月至2019年3月，任北京畅聊天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2017年5月至今，任广州市源谦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17年11月

至2018年4月，任深圳国美中孚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12月至今，任深

圳前海国美城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监事；2017年12月至今，任深圳市兴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监事；2017年12月至2022年4月，任深圳市恒锦诚投资有限公司

（现名:深圳市美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监事；2018年1月至2018年4月，任博盛

恒晖（天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18年7月至2021年6月，任深圳

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7月至2021年6月，任深圳市

远望谷锐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2020年8月至2022年4月，任深圳市美城置业投

资有限公司监事；2020年8月至2022年4月，任深圳市绿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监

事。2021年7月至2022年2月任深圳市动能无线传媒有限公司集团财务总监；

2022年6月至2023年10月任蘅东光通讯技术（深圳）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财务总监；

2023年10月至今任国美网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持有资质证书

如下：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会员（CPA）（2011年至今）、深圳证券交易所独

立董事资格（2016年至今）、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2023年至今）、

证券从业资格（2015年至今）、基金从业资格（2016年至今）。 

截至目前，宋晨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

股5%以上股东以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非失信被执行人， 

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所规定的不得被提

名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